

[image: image1.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周年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

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

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

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

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

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

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

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

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

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

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

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

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氯虫·高氯氟、氯虫苯

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

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

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

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

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

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

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

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

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

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

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

责任。

2 豇豆 毒死蜱

3 豇豆

4 豇豆

5 豇豆

6 豇豆

7 豇豆

8 豇豆

9 豇豆 氧乐果

10 豇豆

11 豇豆

12 豇豆

13 豇豆

14 豇豆

15 豇豆

16 豇豆

昆明 3746

昭通 8914

曲靖 1220

玉溪

保山 1157

楚雄 1092

红河 4780.9

文山 2284

普洱 4016

版纳 1065.5

大理 975

德宏 1211

丽江 2867.9

怒江 23

迪庆 158

临沧 5905.6



[image: image2.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毒死蜱

1 芹菜

周年

毒死蜱、氟

虫腈

氟氰菊酯、

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

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

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

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

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

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

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

、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

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

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

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

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

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

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

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

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

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

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

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

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

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

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

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

·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

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

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

枯病、叶枯病、叶斑病

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

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

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

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

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

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

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

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

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甲拌磷、克

百威

3 芹菜

4 芹菜 毒死蜱

5 芹菜

6 芹菜

7 芹菜 甲拌磷

8 芹菜 氧乐果

9 芹菜

10 芹菜 毒死蜱

11 芹菜 毒死蜱

12 芹菜

13 芹菜 克百威

14 芹菜

15 芹菜

16 芹菜

昆明

昭通

曲靖

玉溪

保山

楚雄

红河

文山

普洱

版纳

大理

德宏

丽江

怒江

迪庆

临沧

6506.25

5835

3200

1455

2316

3574.8

4973

2111

233.6

1610

1002

368.9

247

257

357.5



 EMBED Excel.Sheet.12 [image: image3.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周年

毒死蜱、

乙酰甲胺

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

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

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

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

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

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

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

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

、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

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

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

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

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

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

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

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

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

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

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

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

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

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

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

。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

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

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3 韭菜

4 韭菜

氯氰菊酯

、啶虫脒

、咪鲜胺

5 韭菜

6 韭菜

7 韭菜

8 韭菜

9 韭菜

10 韭菜

11 韭菜

12 韭菜

13 韭菜

14 韭菜

15 韭菜

16 韭菜

昆明 3994

昭通 3534

曲靖 7875

玉溪

保山 1487

楚雄 3394

红河 7842

文山 2827

普洱 5610

版纳 616

大理 2940

德宏 2279

丽江 1332

怒江 85

迪庆 194

临沧 598.1



 EMBED Excel.Sheet.12 [image: image4.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

生产

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发现

问题

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528880 周年

昆明

、曲

靖、

玉溪

甲胺磷

、水胺

硫磷

氯氰菊

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

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

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

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

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

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

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

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

、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

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

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小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

品有6个，登记的有效成分有6

种，其中杀虫剂3种，分别

是：阿维菌素可用于防治斑潜

蝇，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可用于防治甜菜夜蛾，吡虫啉

可用于防治蓟马；杀菌剂

2种，分别是噻唑锌可用于防

治软腐病，醚菌酯可用于防治

锈病；除草剂1种，精喹禾灵

可用于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

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

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

》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

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

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

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

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

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

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

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

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

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

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

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

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红河

泸西

、玉

溪红

塔、

大理

（宾

川、

大

理）



[image: image5.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香蕉 129万亩 周年

昆明、德

宏、西双

版纳、临

沧、曲靖

、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

菌清、丙溴

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

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

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

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

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

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

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

·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

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

、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

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

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

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

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

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

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

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

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红河（金

平县、河

口县）、

文山（马

关县）、

普洱（江

城县）、

西双版纳

（景洪

市）等



[image: image6.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

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

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

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

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

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

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

矿物油、阿维·联苯肼、

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

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

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

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

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

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

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

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

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

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

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3 柑橘

4 柑橘

5 柑橘

6 柑橘

7 柑橘 丙溴磷

8 柑橘 联苯菊酯

9 柑橘

10 柑橘

11 柑橘

12 柑橘

13 柑橘

14 柑橘 丙溴磷

15 柑橘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昆明

昭通

曲靖

玉溪

保山

楚雄

红河

文山

普洱

版纳

大理

德宏

丽江

怒江

迪庆

临沧

12242.5

111410

99812

352753.1

64647

22182

1783

136780

141962.5

75293

192948

48233

94246.5

4149

1132

15118



[image: image7.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周年

金刚烷胺、恩

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

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

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

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

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

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

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

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

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

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

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

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

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

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

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

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

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

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

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

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

（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

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

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

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

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

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

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

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

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恩诺沙星、环

丙沙星

3 鸡蛋

4 鸡蛋

5 鸡蛋 氟苯尼考

6 鸡蛋

氟苯尼考、氯

霉素、环丙沙

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恩诺沙星

8 鸡蛋

氟苯尼考、恩

诺沙星

9 鸡蛋 恩诺沙星

10 鸡蛋

金刚烷胺、氟

苯尼考

11 鸡蛋

12 鸡蛋

13 鸡蛋

14 鸡蛋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恩诺沙星

16 鸡蛋

昆明

曲靖

玉溪

保山

昭通

丽江

普洱

临沧

楚雄

红河

文山

版纳

大理

德宏

怒江

迪庆

41.8

5.75

3.79

7.61

1.12

1.59

0.29

1.11

0.69

1.01

9.21

1.69

0.41

6.87

0.4

0.15



[image: image8.emf]1 家禽 昆明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

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

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

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

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

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

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

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

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

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

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

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

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

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

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

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

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家禽（乌鸡）养殖场，并在显

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家禽（乌鸡）主产区建立重

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

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家禽（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

基层组建家禽（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

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

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

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

家禽（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家禽

（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

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

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家禽（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

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

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

。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家禽（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

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

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5 家禽 昭通

金刚烷胺、

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氧氟沙星

10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鸡/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红河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12 家禽 版纳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14 家禽 德宏

15 家禽 怒江

16 家禽 迪庆

18975.7

2686.31

1488.63

1843.37

781.72

801.92

339.85

1455.28

1150.4

1182.7

3083.68

1099.14

498.6

1844.01

401.91

201.82



[image: image9.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 -肾上腺受体激动剂

。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

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

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

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

进剂非法使用。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名录，对

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

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

情况。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

”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

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有关单位或者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

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

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

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

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

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瘦

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

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

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

”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

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

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

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

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

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

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

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

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

。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

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3 肉牛

4 肉牛

5 肉牛

6 肉牛

7 肉牛

8 肉牛

9 肉牛

10 肉牛 克伦特罗

11 肉牛

12 肉牛

13 肉牛

14 肉牛

15 肉牛

16 肉牛

昆明

曲靖

玉溪

保山

昭通

丽江

普洱

临沧

楚雄

红河

文山

版纳

大理

德宏

怒江

迪庆

858.8

42.89

121.62

19.38

64.72

48.13

36.18

53.33

55.16

67.68

102.35

112.33

5.33

85.47

15.46

10.37

β



[image: image10.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无不合

格情况

1 肉羊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名录，对

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

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

情况。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

”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

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单位和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

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

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

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

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

（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羊“瘦肉

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

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羊养殖

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

”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

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

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

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

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

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

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

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

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

。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

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羊

3 肉羊

4 肉羊

5 肉羊

6 肉羊

7 肉羊

8 肉羊

9 肉羊

10 肉羊

11 肉羊

12 肉羊

13 肉羊

14 肉羊

15 肉羊

16 肉羊

昆明

曲靖

玉溪

保山

昭通

丽江

普洱

临沧

楚雄

红河

文山

版纳

大理

德宏

怒江

迪庆

1350.7

121.89

286.3

39.45

65.8

68.02

106.26

45.59

72.11

166.72

115.59

38.75

2.85

156.92

9.37

36.67



[image: image11.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

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鲫鱼 49716 周年

昆明、曲

靖、大理

、临沧

氧氟沙星

、氯霉素

、孔雀石

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

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

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

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

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

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

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

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禁止使用。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

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

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

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

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

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

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

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

（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

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

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

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

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

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

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全省（除

元阳县、

金平县、

河口县、

泸水市、

大关县、

江城县和

西盟县外

均有养

殖）



[image: image12.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

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草鱼 114004 周年

红河、昆

明、大理

、临沧

氧氟沙星

、呋喃唑

酮代谢物

、氯霉素

、孔雀石

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

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

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

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

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

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

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

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

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

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

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

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

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

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

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

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

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

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

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

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

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

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

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

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

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

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

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

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全省各县

级行政区

域均有养

殖



[image: image13.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

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鲤鱼 180192 周年

昆明、大

理、临沧

氯霉素、

孔雀石绿

、氧氟沙

星

恩诺沙星、

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

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

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

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

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

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

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

、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

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

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

沙星，美婷、硫醚沙星、

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

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

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

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

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

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

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

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

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

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

（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

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

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

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

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

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

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全省各县

级行政区

域均有养

殖



[image: image14.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大口黑鲈 2128

周年（主要

10月-翌年3

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

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

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

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

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

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

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

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

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

（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

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

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

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

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

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

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

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不合

格情况

临沧市（临翔

区、凤庆县、

双江县）、楚

雄州（双柏

县）、红河州

（开远市、元

阳县、弥勒

市）、昆明市

（嵩明县）、

昭通市（绥江

县）、德宏州

（盈江县）、

普洱市（镇沅

县）、玉溪

（新平县）



[image: image15.emf]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

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发现问题

区域

乌鳢 750

周年（主要

9月-翌年3

月）

昆明、大

理、临沧

、迪庆、

曲靖

氯霉素、

孔雀石绿

、氧氟沙

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

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

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

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

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

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

、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

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

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

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

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

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

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

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

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

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

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

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

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

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

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

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

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

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

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

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

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

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

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

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

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

底。

临沧市

（临翔

区）、大

理州（弥

渡县、宾

川县）、

红河州

（开远市

、石屏

县）、普

洱市（澜

沧县、镇

沅县）、

文山州

（富宁县

、丘北县

、麻栗坡

县）、楚

雄州（元

谋县）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小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6个，登记的有效成分有6种，其中杀虫剂3种，分别是：阿维菌素可用于防治斑潜蝇，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用于防治甜菜夜蛾，吡虫啉可用于防治蓟马；杀菌剂2种，分别是噻唑锌可用于防治软腐病，醚菌酯可用于防治锈病；除草剂1种，精喹禾灵可用于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明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检查。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禁止使用。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家禽		曲靖		121.89

		3		家禽		玉溪		286.3

		4		家禽		保山		39.45

		5		家禽		昭通		65.8

		6		家禽		丽江		68.02

		7		家禽		普洱		106.26

		8		家禽		临沧		45.59

		9		家禽		楚雄		72.11

		10		家禽		红河		166.72

		11		家禽		文山		115.59

		12		家禽		版纳		38.75

		13		家禽		大理		2.85

		14		家禽		德宏		156.92

		15		家禽		怒江		9.37

		16		家禽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禁止使用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Sheet1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鸡/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家禽（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家禽（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家禽（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家禽（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家禽（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家禽（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家禽（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家禽（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和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羊养殖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周年（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不合格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小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6个，登记的有效成分有6种，其中杀虫剂3种，分别是：阿维菌素可用于防治斑潜蝇，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用于防治甜菜夜蛾，吡虫啉可用于防治蓟马；杀菌剂2种，分别是噻唑锌可用于防治软腐病，醚菌酯可用于防治锈病；除草剂1种，精喹禾灵可用于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明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检查。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家禽		曲靖		121.89

		3		家禽		玉溪		286.3

		4		家禽		保山		39.45

		5		家禽		昭通		65.8

		6		家禽		丽江		68.02

		7		家禽		普洱		106.26

		8		家禽		临沧		45.59

		9		家禽		楚雄		72.11

		10		家禽		红河		166.72

		11		家禽		文山		115.59

		12		家禽		版纳		38.75

		13		家禽		大理		2.85

		14		家禽		德宏		156.92

		15		家禽		怒江		9.37

		16		家禽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周年（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禁止使用。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单位或者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125个（详见附表），登记的有效成分有27种，其中杀虫剂13种，杀菌剂9种，除草剂4种，植物生长调节剂1种。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替代方案没找到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无替代兽药。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羊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肉羊		曲靖		121.89

		3		肉羊		玉溪		286.3

		4		肉羊		保山		39.45

		5		肉羊		昭通		65.8

		6		肉羊		丽江		68.02

		7		肉羊		普洱		106.26

		8		肉羊		临沧		45.59

		9		肉羊		楚雄		72.11

		10		肉羊		红河		166.72

		11		肉羊		文山		115.59

		12		肉羊		版纳		38.75

		13		肉羊		大理		2.85

		14		肉羊		德宏		156.92

		15		肉羊		怒江		9.37

		16		肉羊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无替代兽药。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小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6个，登记的有效成分有6种，其中杀虫剂3种，分别是：阿维菌素可用于防治斑潜蝇，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用于防治甜菜夜蛾，吡虫啉可用于防治蓟马；杀菌剂2种，分别是噻唑锌可用于防治软腐病，醚菌酯可用于防治锈病；除草剂1种，精喹禾灵可用于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明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检查。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禁止使用。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家禽		曲靖		121.89

		3		家禽		玉溪		286.3

		4		家禽		保山		39.45

		5		家禽		昭通		65.8

		6		家禽		丽江		68.02

		7		家禽		普洱		106.26

		8		家禽		临沧		45.59

		9		家禽		楚雄		72.11

		10		家禽		红河		166.72

		11		家禽		文山		115.59

		12		家禽		版纳		38.75

		13		家禽		大理		2.85

		14		家禽		德宏		156.92

		15		家禽		怒江		9.37

		16		家禽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禁止使用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豇豆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保山		1157

		5		豇豆		楚雄		1092		6-8月

		6		豇豆		红河		4780.9		2-3月

		7		豇豆		文山		2284

		8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9		豇豆		版纳		1065.5

		10		豇豆		大理		975

		11		豇豆		德宏		1211

		12		豇豆		丽江		2867.9

		13		豇豆		怒江		23

		14		豇豆		迪庆		158

		15		豇豆		临沧		5905.6		2-4月







芹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芹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芹菜		昆明		6506.25		周年				毒死蜱、氟虫腈		氟氰菊酯、阿维菌素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芹菜蚜虫，在蚜虫发生盛期均匀喷雾。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果蔬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甲拌磷：属内吸性杀虫杀螨剂，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高毒类农药。
氟虫腈：一种苯基吡唑类杀虫剂、杀虫谱广，对蚜虫、叶蝉、飞虱、鳞翅目幼虫、蝇类和鞘翅目等重要害虫有很高的杀虫活性。		可用噻虫嗪、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螺虫乙酯·溴氰菊酯、苦参碱防治蚜虫，苦皮藤素防治甜菜夜蛾，苯醚甲环唑防治斑枯病、叶枯病、叶斑病等，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芹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芹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芹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芹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芹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芹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芹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芹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芹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芹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芹菜		昭通		5835						甲拌磷、克百威

		3		芹菜		曲靖		3200

		4		芹菜		玉溪								毒死蜱

		5		芹菜		保山		1455

		6		芹菜		楚雄		2316

		7		芹菜		红河		3574.8						甲拌磷

		8		芹菜		文山		4973						氧乐果

		9		芹菜		普洱		2111

		10		芹菜		版纳		233.6						毒死蜱

		11		芹菜		大理		1610						毒死蜱

		12		芹菜		德宏		1002

		13		芹菜		丽江		368.9						克百威

		14		芹菜		怒江		247

		15		芹菜		迪庆		257

		16		芹菜		临沧		357.5						毒死蜱





韭菜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韭菜）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韭菜		昆明		3993.5		周年				毒死蜱、乙酰甲胺磷				毒死蜱：高效、广谱有机磷杀虫剂，可用于防治韭菜韭蛆。
乙酰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杀虫剂，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并可杀卵，有一定的熏蒸作用，是缓效型杀虫剂。在施药后初效作用缓慢，2-3天后效果显著，后效作用强，适用于韭菜等作物，能防治多种咀嚼式、刺吸式口器害虫和害螨。
		可用吡虫·辛硫磷、吡虫啉、虫螨·噻虫胺、氟啶脲等农药防治韭蛆，嘧霉胺防治灰霉病，高效氯氰菊酯防治迟眼蕈蚊、葱须鳞蛾、蚜虫，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韭菜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韭菜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韭菜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韭菜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韭菜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韭菜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韭菜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韭菜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韭菜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韭菜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韭菜		昭通		3534

		3		韭菜		曲靖		7875

		4		韭菜		玉溪										氯氰菊酯、啶虫脒、咪鲜胺

		5		韭菜		保山		1487

		6		韭菜		楚雄		3394

		7		韭菜		红河		7842

		8		韭菜		文山		2827

		9		韭菜		普洱		5610

		10		韭菜		版纳		616

		11		韭菜		大理		2940

		12		韭菜		德宏		2279

		13		韭菜		丽江		1331.7

		14		韭菜		怒江		85

		15		韭菜		迪庆		194

		16		韭菜		临沧		598.1





香葱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葱）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
（亩）		上市
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葱		红河泸西、玉溪红塔、大理（宾川、大理）		528880		周年		昆明、曲靖、玉溪				甲胺磷、水胺硫磷		氯氰菊酯		甲胺磷：广谱高效杀虫剂，用于防治棉花红蜘蛛、蚜、螨等，对抗药性虫害有良好防治效果。该物质对环境可能有危害，对水体应给予特别注意。
水胺硫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广谱性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杀卵作用。对蛛形纲中的螨类、昆虫纲中的鳞翅目、同翅目昆虫具有很好的防治作用。水胺硫磷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人类中毒。		小葱在我国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有6个，登记的有效成分有6种，其中杀虫剂3种，分别是：阿维菌素可用于防治斑潜蝇，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用于防治甜菜夜蛾，吡虫啉可用于防治蓟马；杀菌剂2种，分别是噻唑锌可用于防治软腐病，醚菌酯可用于防治锈病；除草剂1种，精喹禾灵可用于一年生禾本科杂草。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葱、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葱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葱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葱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葱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葱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葱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葱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葱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葱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香蕉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香蕉）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香蕉		红河（金平县、河口县）、文山（马关县）、普洱（江城县）、西双版纳（景洪市）等		129万亩		全年		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曲靖、玉溪				氧化乐果		吡虫啉、百菌清、丙溴磷		氧化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使用螺虫·噻虫啉、氯氟·吡虫啉等农药防治蓟马，氟环唑、吡唑醚菌酯、苯甲·吡唑酯防治黑星病、叶斑病。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香蕉、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香蕉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香蕉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香蕉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香蕉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香蕉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香蕉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香蕉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香蕉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香蕉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柑橘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柑橘）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柑橘		昆明		12242.5		全年								克百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和杀线虫剂。氨基甲酸酯类广谱内吸杀虫杀螨杀线虫剂，可用于多种作物防治土壤内及地面上的300多种害虫和线虫。并有缩短作物生长期、促进作物生长发育从而有效提高作物产量的作用。呋喃丹对昆虫的致毒方式，主要是内吸杀虫作用。		使用阿维·甲氰、阿维·矿物油、阿维·联苯肼、阿维·联苯菊等农药防治红蜘蛛，敌百虫、敌百虫原粉等农药防治卷叶蛾。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柑橘、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柑橘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柑橘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柑橘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柑橘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柑橘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柑橘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柑橘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柑橘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柑橘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柑橘		昭通		111410

		3		柑橘		曲靖		99812

		4		柑橘		玉溪		352753.1

		5		柑橘		保山		64647

		6		柑橘		楚雄		22182

		7		柑橘		红河		1783								丙溴磷

		8		柑橘		文山		136780								联苯菊酯

		9		柑橘		普洱		141962.5

		10		柑橘		版纳		75293

		11		柑橘		大理		192948

		12		柑橘		德宏		48233

		13		柑橘		丽江		94246.5

		14		柑橘		怒江		4149								丙溴磷

		15		柑橘		迪庆		1132						克百威		丙溴磷

		16		柑橘		临沧		15118





鸡蛋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鸡蛋）

		序号		品种		区域		产量（万吨）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鸡蛋		昆明		41.8		周年		金刚烷胺、恩诺沙星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恩诺沙星：细菌性和支原体感染，如大肠杆菌病、鸡白痢、禽霍乱、鸡慢性呼吸道病等。
氟苯尼考：酰胺醇类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菌所致的鸡细菌性疾病，如鸡霍乱、鸡百痢、大肠杆菌病等。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
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止痢散、黄连解毒散等中药制剂。有采用微生态制剂替代，效果不确实；牛至精油替代，成本较高，实际效果有待考证。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蛋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蛋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梳理蛋鸡产蛋期间可以使用的兽药清单及其休药期时间规定，制定蛋鸡用兽用抗菌药规范使用明白纸。
5.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蛋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
6.加强蛋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
7.加强鸡蛋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鸡蛋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蛋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产蛋期不得使用兽药在蛋鸡养殖和产蛋期使用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不建立生产记录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鸡蛋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9.指导养殖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鸡蛋		曲靖		5.75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3		鸡蛋		玉溪		3.79

		4		鸡蛋		保山		7.61

		5		鸡蛋		昭通		1.12				氟苯尼考

		6		鸡蛋		丽江		1.59				氟苯尼考、氯霉素、环丙沙星、甲砜霉素

		7		鸡蛋		普洱		0.29				恩诺沙星

		8		鸡蛋		临沧		1.11				氟苯尼考、恩诺沙星

		9		鸡蛋		楚雄		0.69				恩诺沙星

		10		鸡蛋		红河		1.01				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11		鸡蛋		文山		9.21

		12		鸡蛋		版纳		1.69

		13		鸡蛋		大理		0.41

		14		鸡蛋		德宏		6.87				金刚烷胺

		15		鸡蛋		怒江		0.4				恩诺沙星

		16		鸡蛋		迪庆		0.15





家禽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家禽/乌鸡）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8975.7		周年		氯霉素				金刚烷胺：抗流感病毒。
用于鸡、猪流感的预防和早期治疗。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培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尿路感染；耳鼻喉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恩诺沙星、亚甲基水杨酸杆菌肽可溶性粉，或白头翁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及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建议使用黄芪多糖或清瘟败毒散，扶正解毒散等中药制剂。		1.加强兽药监管。加强对兽药经营门店的巡查检查，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兽药行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购药渠道，积极宣传兽药追溯二维码的查询及鉴别方法，杜绝假兽药流向养殖环节。
2.落实乌鸡养殖场质量安全告知和承诺制度。
3.督促各地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将《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以及停止使用的兽药清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乌鸡养殖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4.建立重点产品名录。指导各州（市）乌鸡主产区建立重点养殖主体监管名录，对生产量较大或者发现问题较多的生产者实施重点监管，明确专人开展常态化跟踪检查。
5.加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基层组建乌鸡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针对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关于禁用兽药的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落实兽药安全休药期规定，实施标准化生产。
6.强化风险监测。农产品监测中，主产州（市）要增加乌鸡的抽检比例，及时发现风险隐患。
7.加大监督抽查、飞行检查和执法查处力度。对乌鸡养殖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跟进查处，深挖案源线索，重点对禁止使用药物和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用于乌鸡生产的违法行为，使用常规兽药不执行兽药休药期的行为，用药不记录、乱填乱报等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场上发现不合格乌鸡产品，协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同查找产品来源，涉及本地生产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2		家禽		曲靖		2686.31				金刚烷胺

		3		家禽		玉溪		1488.63				氧氟沙星

		4		家禽		保山		1843.37

		5		家禽		昭通		781.72				金刚烷胺、培氟沙星

		6		家禽		丽江		801.92				氯霉素

		7		家禽		普洱		339.85				氧氟沙星

		8		家禽		临沧		1455.28				氧氟沙星

		9		家禽		楚雄		1150.4				氧氟沙星

		10		家禽		红河		1182.7				氧氟沙星

		11		家禽		文山		3083.68

		12		家禽		版纳		1099.14				氯霉素

		13		家禽		大理		498.6

		14		家禽		德宏		1844.01

		15		家禽		怒江		401.91

		16		家禽		迪庆		201.82





肉牛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牛）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头）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肉牛		昆明		858.8		周年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β-肾上腺受体激动剂。临床上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因为该药可以提高瘦肉率，减少脂肪沉积和促进动物生长，被作为养殖促进剂非法使用。		禁止使用。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2		肉牛		曲靖		42.89

		3		肉牛		玉溪		121.62

		4		肉牛		保山		19.38

		5		肉牛		昭通		64.72

		6		肉牛		丽江		48.13

		7		肉牛		普洱		36.18

		8		肉牛		临沧		53.33

		9		肉牛		楚雄		55.16

		10		肉牛		红河		67.68				克伦特罗

		11		肉牛		文山		102.35

		12		肉牛		版纳		112.33

		13		肉牛		大理		5.33

		14		肉牛		德宏		85.47

		15		肉牛		怒江		15.46

		16		肉牛		迪庆		10.37





肉羊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肉羊）

		序号		品种		区域		规模（万只）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1		家禽		昆明		1350.7		周年										1.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全省牛、羊屠宰场和养殖场、交易场所名录，对照名录逐个开展巡查检查。针对养殖环节，重点检查养殖安全承诺制度、出栏保证制度及出栏检测等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收购贩运环节，重点检查活畜收购贩运企业（合作社、经纪人）落实收购贩运记录信息制度情况，并动态掌握活畜购销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牛羊交易场所，重点检查交易活畜有无检疫证明。针对屠宰环节，重点检查屠宰企业落实“瘦肉精”自检制度情况。在养殖、交易和屠宰环节排查过程中，要按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现场“瘦肉精”快速筛查。
2.组织实施飞行检查。组织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有关检测机构，在肉牛肉羊主产区和问题多发地区，开展“瘦肉精”飞行检查。对现场快速筛查出阳性样品的肉牛肉羊养殖场（户）、屠宰场所、畜主（交易场所），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依法对其活畜及其产品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立即开展监督抽检工作，样品送有资质的实验室检测。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肉牛肉羊“瘦肉精”监督抽检，对问题集中地区加大抽检频次。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强化检打联动，从快、从严查处，严厉打击各类涉“瘦肉精”违法行为。在肉牛肉羊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环节发现“瘦肉精”违法问题的，按照“瘦肉精”涉案线索移送与案件督办工作机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要紧盯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 “瘦肉精”问题线索，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追查“瘦肉精”制售源头和问题产品销售链条，坚决打掉生产黑窝点和地下销售网络。要完善州（市）间案件协查机制，在屠宰检测中发现含“瘦肉精”的活畜来自其它州（市）的，要在取得确证结果1个工作日内通报产地农业农村部门，产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在接到通报后1个工作日内，对涉嫌使用“瘦肉精”的养殖场户进行监督检查和取样检测，并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发现监管人员存在为监管对象通风报信、在抽样检测中弄虚作假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坚决打掉“保护伞”。		无不合格情况

		2		家禽		曲靖		121.89

		3		家禽		玉溪		286.3

		4		家禽		保山		39.45

		5		家禽		昭通		65.8

		6		家禽		丽江		68.02

		7		家禽		普洱		106.26

		8		家禽		临沧		45.59

		9		家禽		楚雄		72.11

		10		家禽		红河		166.72

		11		家禽		文山		115.59

		12		家禽		版纳		38.75

		13		家禽		大理		2.85

		14		家禽		德宏		156.92

		15		家禽		怒江		9.37

		16		家禽		迪庆		36.67





鲫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鲫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鲫鱼		全省（除元阳县、金平县、河口县、泸水市、大关县、江城县和西盟县外均有养殖）		49716		全年		昆明、曲靖、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禁止使用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鲫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鲫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鲫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草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草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草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14004		全年		红河、昆明、大理、临沧		氧氟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氯霉素、孔雀石绿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呋喃唑酮代谢物：对沙门菌、志贺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链球菌及葡萄球菌等均有抗菌作用。		可用土霉素、大蒜替代呋喃唑酮代谢物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草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草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草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鲤鱼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鲤鱼）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鲤鱼		全省各县级行政区域均有养殖		180192		全年		昆明、大理、临沧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对革兰氏阴、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氧氟沙星，美婷、硫醚沙星、亚甲基篮、水霉净替代孔雀石绿。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鲤鱼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鲤鱼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鲤鱼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大口黑鲈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大口黑鲈）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大口黑鲈		临沧市（临翔区、凤庆县、双江县）、楚雄州（双柏县）、红河州（开远市、元阳县、弥勒市）、昆明市（嵩明县）、昭通市（绥江县）、德宏州（盈江县）、普洱市（镇沅县）、玉溪（新平县）		2128		主要10月-翌年3月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大口黑鲈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大口黑鲈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大口黑鲈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无禁限用情况



































乌鳢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乌鳢）

		品种		主要生产区域		产量（吨）		上市时间		发现问题区域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限用		常规

		乌鳢		临沧市（临翔区）、大理州（弥渡县、宾川县）、红河州（开远市、石屏县）、普洱市（澜沧县、镇沅县）、文山州（富宁县、丘北县、麻栗坡县）、楚雄州（元谋县）		750		主要9月-翌年3月		昆明、大理、临沧、迪庆、曲靖		氯霉素、孔雀石绿、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消化道和泌尿系统感染。
氯霉素：酰胺醇类抗生素。广谱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疾病：细菌性出血病、肠炎病、烂鳃病、烂鳍病、烂尾病、赤皮病等。鱼类的败血症、皮肤病、肠道病、烂鳃病和虾、蟹红体病 等细菌性疾病。
孔雀石绿：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是一种有毒的三苯甲烷类化学物，既是染料，也是杀真菌、杀细菌、杀寄生虫的药物，长期超量使用可致癌，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令禁止添加。
		甲砜霉素粉、氟苯尼考粉

复方氟苯尼考粉替代氯霉素		1.加强养殖规范用药培训指导。指导基层组建水产品养殖安全用药技术专家团队，开展规范用药科普下乡活动，印发张贴《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2020年1、2号》，教育引导养殖者杜绝使用禁用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停用兽药、人用药、原料药和农药，严格遵守兽药休药期制度，实施健康养殖。
2.强化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依法打击养殖中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药等违法行为，推动试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
3.加大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增加乌鳢抽样批次，监测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类、氧氟沙星等重点禁（停）药品的残留情况。
4.做好兽药残留重点案件查处。抽检发现产地水产品出现禁（停）用药物检出的，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及时公布案件查处情况。
5.整治不遵守休药期问题。加强对乌鳢养殖场（户）用药情况的执法巡查，及时纠正不遵守休药期以及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不真实等行为。加大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主体养殖水产品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
6.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对养殖场监督抽查中，发现禁用兽药检出、常规药物残留超标的，要坚决执法查处力度；对市场环节发现的乌鳢中兽药残留不合格，且涉及本地生产的并判定为养殖环节添加的，坚决查深查实、一查到底。




































Sheet1

		云南省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重点品种清单（豇豆）

		序号		品种		区域		面积（亩）		上市时间		2018年以来抽检情况						药物治疗疾病		替代方案		治理措施		备注

												禁用		限用		常规

		1		豇豆		昆明		3746		周年								毒死蜱：可用于防治水稻、
豆类作物上的螟虫。在豇豆开花期，幼虫卵孵化盛期，害虫蛀入前，用６００～８００毫克／千克浓度喷雾，持效期１０天左右。
氧乐果：高毒杀虫剂，对害虫和螨类有很强的触杀作用，尤其对一些已经对乐果产生抗药性地蚜虫，毒力较高，在低温期仍能保持较强的毒性。主要用于防治香蕉多种蚜虫、卷叶虫、斜纹夜蛾、花蓟马和网蝽等的良好药剂。		可以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氯虫·高氯氟、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茚虫威、苏云金杆菌等常规农药有效防治螟虫危害；同时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制度。		1.加强禁限用农药管理。开展豇豆常用农药质量监督抽查，重点抽查农药中违法添加蔬菜禁用农药成分。
2.加强用药宣传，将《禁限用农药名录》组织发放至每一个豇豆种植主体，并在基地关键显著位置张贴明示。
3.严格落实生产记录制度，督促豇豆种植主体落实生产记录制度，完善种植用药档案。
4.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豇豆种植主体科学病虫害防控，安全使用农药。
5.建立豇豆产品名录，将所有种植豇豆主体纳入名录内。
6.加大巡查检查和飞行检查力度，对豇豆生产主体进行检查。
7.强化风险监测。增加豇豆产品抽检比例。
8.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豇豆种植基地开展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立案查处。
9.加大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推广应用力度。指导豇豆种植主体在自控自检或委托检验的基础上开具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

		2		豇豆		昭通		8914						毒死蜱

		3		豇豆		曲靖		1220

		4		豇豆		玉溪

		5		豇豆		保山		1157

		6		豇豆		楚雄		1092

		7		豇豆		红河		4780.9

		8		豇豆		文山		2284

		9		豇豆		普洱		4016						氧乐果

		10		豇豆		版纳		1065.5

		11		豇豆		大理		975

		12		豇豆		德宏		1211

		13		豇豆		丽江		2867.9

		14		豇豆		怒江		23

		15		豇豆		迪庆		158

		16		豇豆		临沧		5905.6








